
石首市博雅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 原中介机构概况

石首市博雅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或“发行人”）原审计机构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大华所”），大华所对本公司 2020年财务报表进行了审

计，出具了大华审字【2021】009413 号审计报告，并发表了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意见。

二、 变更情况概述

（一） 变更的原因

依据本公司与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亚太所”）签订的《审计业务约定书》，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表

的审计工作由亚太所承接。本次变更自《审计业务约定书》签订之日

起生效。

（二）变更的程序说明

债券代码：139370.SH 债券简称：PR石首债

债券代码：1780117.IB 债券简称：17石首城投债

债券代码：152382.SH 债券简称：20石首债

债券代码：2080008.IB 债券简称：20石首城投债



为更好适应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要和推进审计工作的开展，本次

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由询价方式确定，该项变更符合公司章程的规

定。根据本公司发行的企业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债券存

续期间中介机构的变更不触发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条件，无需取得持

有人会议同意。

（三）新任会计师事务所基本信息

名称：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业事务合伙人：赵庆军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16号院 3号楼 20层 2001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

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

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

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市场主

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四）变更后中介机构是否具有法律法规等规则规定的相应执业

资格，是否存在被立案调查等情形

经核查，亚太所最近三年没有因受到主管部门行政处罚丧失执业

资质或限制执业；无尚未完成的重大被执行案件，未被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

（五）协议签署情况及约定的主要职责



公司已与亚太所签订了《审计业务约定书》，约定亚太所对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发表审计意见。2021年度财务报表

审计工作已在有序进行中。

三、 移交办理情况

公司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后，相关审计工作已完成移交。本次

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范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

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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